经过公开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笔试、面试、体检确定张志斌等11名同志为拟录用人员，现予以公示。接受广大干部、群众的监督。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1、反映问题的形式。在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的形式反映问题。
2、要求。反映问题实事求是，不得借机诽谤和歪曲事实。
3、公示时间。2016年7月21日至7月29日，7个工作日。
4、公示联系科室及受理电话。长兴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。地址：长兴县县前中街27号505室。受理电话：6757054。
 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是否退伍当兵
	学历

	1
	张志斌
	男
	1989.10
	是
	大专

	2
	李潇
	男
	1995.01
	否
	大专

	3
	陈浩哲
	男
	1991.12
	否
	大专

	4
	李琳
	男
	1990.12
	否
	本科

	5
	徐贤杰
	男
	1995.10
	否
	大专

	6
	王哲漾
	男
	1994.07
	否
	大专

	7
	费溶溶
	女
	1995.10
	否
	大专

	8
	唐阔域
	男
	1991.05
	否
	大专

	9
	左剑钦
	男
	1986.11
	否
	本科

	10
	李超
	男
	1994.10
	否
	大专

	11
	魏俊
	男
	1989.02
	否
	本科


 

长兴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6年07月21日
